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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

更及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的主要内容

是否发生变更 变更前姓名/名称 变更后姓名/名称

控股股东 是 □否
陈德水、余建明、

程新平、徐小荣

陈德水、程新平、徐

小荣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陈德水、余建明、

程新平、徐小荣

陈德水、程新平、徐

小荣

变更方式（可多选）

□协议转让 □司法划转/拍卖 □定向增发

□破产重整引入重整投资人 □表决权委托

□行政划转或者变更 □一致行动关系内部转让

一致行动协议签署/解除/变更 □要约收购

□间接收购 □表决权放弃 □继承

 本次一致行动关系变动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人

员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本次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具体情况

1、原一致行动协议签署情况

2017 年 6 月 30 日，陈德水先生、程新平先生、余建明先生、徐小荣先生签署了

《关于共同控制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保持一致行动的协议书》（以下简称

“《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协议期限至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的四十二个月届满之日止。在协议有效期内，

各方在约定的一致行动事项上，均充分遵守了一致行动的约定，未发生违反协议的情形。

鉴于 2017 年 6 月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即将到期，为维护公司实际控制权的

稳定，2024 年 8 月 7 日陈德水先生、程新平先生、余建明先生、徐小荣先生续签了

《一致行动协议》，并约定协议有效期为签署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有效，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陈德水先生、程新平先生、余建明先生、徐小荣先生4人。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2、本次一致行动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的签署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5 月 15 日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余建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任何职务。根据原协议的相关约定，《一致行动协议》期满前，

如一方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监事等任何职务，则该方有权退出本协议

项下的共同控制及一致行动安排，并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和协议其他各方，公司或协

议其他各方收到其书面通知后，该方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自动终止，该方也不

再认定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但本协议对其他各方仍具有约束力。

原协议一致行动主体持股信息：

一致行动主体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陈德水 47,208,121 15.58

程新平 16,685,055 5.51

徐小荣 15,691,337 5.18

余建明 13,143,335 4.34

开化金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50,064 1.40

合计 96,977,912 32.01



2026 年 5 月 22 日，陈德水先生、程新平先生、余建明先生、徐小荣先生签署了

《关于共同控制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保持一致行动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自 2026 年 5 月 22 日起，余建明先生退出原协议项下的共同控制及一致行动安排，即

余建明先生在原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终止，余建明先生不再认定为公司共同实际控

制人。原协议对其他各方仍具有约束力，陈德水先生、程新平先生和徐小荣先生为公

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3、原一致行动人余建明的承诺

（1）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至本人正式离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后的六个

月内，本人将不会以任何方式减持本人所持有华康股份的股份。

（2）自解除一致行动协议之日起，本人将严格遵守届时有效的《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上市时所作的减持相关承诺，并配合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3）在陈德水先生、程新平先生、徐小荣先生担任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本人

将严格遵守届时有效的《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减

持的相关规定及要求。

（4）为巩固陈德水先生、程新平先生、徐小荣先生实际控制人地位的稳定性，

本人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陈德水先生、程新平先生、徐小荣先生

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不通过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单独或与公司的其他股东

及其关联方或其他第三方共同谋求对公司的控制权，亦不会协助他人谋求公司控股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地位。

二、本次控制权变更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关于共同控制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保持一致行动的协议书之

补充协议》暨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关规定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人员独立、财务独



立和资产完整，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三、控制权变更前后直接持股主体及持股数量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系陈德水先生、程新平先生、余建明先生、徐小荣先生签署了《关

于共同控制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保持一致行动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余建

明先生退出原协议项下的共同控制及一致行动安排，即余建明先生在原协议项下的权

利和义务终止，余建明先生不再认定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所致。所持有股份不再合

并计算，不涉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和比例的变动。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控股股东

和一致行

动人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控股股东

和一致行

动人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陈德水 47,208,121 15.58 陈德水 47,208,121.00 15.58

程新平 16,685,055 5.51 程新平 16,685,055.00 5.51

徐小荣 15,691,337 5.18 徐小荣 15,691,337.00 5.18
开 化金 悦

投 资管 理

有限公司

4,250,064.00 1.40
开 化 金 悦

投 资 管 理

有限公司

4,250,064 1.40

余建明 13,143,335.00 4.34 — — —

合计 96,977,912 32.01 合计 83,834,577 27.67

四、备查文件

协议各方签署的《关于共同控制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保持一致行动的

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5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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